
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資格審查規定 
 中華民國 97年 8月 19日所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7年 1月 10日所務會議修訂 

一一一一．．．．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每年 3、4月舉行，所辦統一公告。 

 

二二二二．．．．應考條件應考條件應考條件應考條件：：：： 

1. 修畢本所全部必修科目，且及格者。 

2. 應修滿 27學分（不含碩士論文學分）。 

 

三三三三．．．．畢業論文審查委畢業論文審查委畢業論文審查委畢業論文審查委員員員員：：：： 

1. 考核委員人選：聘請學者、專家五至九人擔任 (包括召集人、指導教授及所有委員在內)。 

2. 考核委員須具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資格。 

3. 召集人得由本所專任、合聘或兼任教師一人擔任之 (指導教授及召集人請勿是同一人)。 

※畢業論文審查委員如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者，則應比照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辦法之

學位考試委員規定辦理（但人數為五至九人）。 

※畢業論文審查委員，如有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者參加資格考核之情形時，應自行迴避。 

 

四四四四．．．．畢業論文畢業論文畢業論文畢業論文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1. 每一碩士班研究生擬定並撰寫詳細書面論文研究計劃，其題目可與其碩士畢業論文相

同，於畢業論文審查會舉行前一週，印妥需要份數，交各審查委員，由審查委員以口試

方式考核。 

2. 成績以各委員評定成績之平均數計算之（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如有三分之

一(含)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 

3. 於限期內通過審查者，始可提出畢業論文口試。 


